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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于 2022 年 10月 25 日披露了《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

显示，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3,306.63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0.11 万元，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651.81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尚处于亏损状态。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公司尚未签署新业务订单，持续经营能力有待进一步

提升。 

2. 公司于 2022 年 8月 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因大有控股与陈华

关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款项支付产生纠纷，陈华在申请仲裁前

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仲裁前财产保全，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冻结了大有控股持有的公司 14,000,000 股股份，占大有控

股所持公司股份的 54.69%。陈华与大有控股之间争议系《合作框架

协议》项下剩余未支付款项所致，目前双方尚在仲裁审理阶段，尚

无法判断仲裁结果对公司控股权可能造成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公司自 2018 年 12月起原有单晶炉及多晶炉产品未能获得市场订单，持续

停工停产，生产经营严重困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4 条第（一）项的规

定，“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正常”，

鉴于公司当前情况，公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6 月修

订）的通知》，新《上市规则（2020年 6月修订）》第 9.4条有关其他风险警

示的规定自 2020 年 9月 12日起实施。自 2020 年 9月 15 日起公司股票交易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0）。2020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4日、12 月 4 日，2021 年 1 月 7 日、2月 5日、3月 5日、4 月 2

日、6月 10日、7月 9日、8 月 12 日、9月 11日、10月 15日、11 月 10日、

12月 10 日、2022年 1月 10 日、2月 14日、3月 21 日、4月 12日、6 月 1

日、7月 7日、8月 1日、9 月 1日、10月 11日、11 月 3 日及 12月 5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91、2020-096、2020-104、2021-001、2021-015、2021-020、2021-

022、2021-047、2021-055、2021-068、2021-081、2021-088、2021-097、

2021-102、2022-005、2022-018、2022-026、2022-031、2022-050、2022-

054、2022-062、2022-071、2022-074、2022-081、2022-086）。 

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依据该审计报

告，公司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31,816,828.50 元，

公司 2018 年、 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分别为-

140,763,004.86 元、-75,499,335.49，即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的财务会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 条的第（六）项规定，公司股



票新增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包含与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报告，且公司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根据《上市规

则》第 9.4 条的第（六）项规定，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 

二、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公司在积极谋求新能源电站业务开发、新能源 EPC 工程业务及新能源配件

业务转型等方面工作已取得一定的进展。相关业务在有序开展，已经签约的业

务订单在正常履约过程中。2020 年三季度以来，公司签订了多项新能源电站

EPC项目合同及风机、塔筒销售业务合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所改善，但项

目在履约过程中，存在因相关政策法规、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抗力影

响等因素导致履约不及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0 年 11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编号：2020-100），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山东

鲁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阜新市晶步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光伏区建

筑安装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分包工程名称：阜新市晶步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

光伏区建筑安装工程，分包工程地点为辽宁省阜新市，合同暂定总价金额为

153,156,260 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57.40%。 

2021 年 7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编

号：2021-053）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常州

盛有新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

公司签署了《河南周口商水胡吉 22.8MW 分散式风电工程施工合同》及《设备采

购合同》，施工合同总价金额为人民币 6186 万元，设备采购合同总价金额为人

民币 5030.23 万元，总计金额为人民币 11216.23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

计总资产的 50.8%。 



2021 年 8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编号：2021-065）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与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签署了《山西灵丘县 2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施

工承包合同》及《设备采购合同》，《平泰能源枞阳麻布山 20MW 分散式风电项

目施工承包合同》及《设备采购合同》施工合同总价金额为人民币 9417.4 万

元，设备采购合同总价金额为人民币 15751.62 万元，总计金额为人民币

25169.02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13.99%。 

2021 年 12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编号：2021-10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与

郯城优能博远能源有限公司、永城华时风电有限公司签订了《山东郯城优能博

远 100MW 风电项目塔筒设备采购合同》及《施工承包合同》、《华时永城蒋口

镇 50MW 风电项目风机设备采购合同》及《施工承包合同》，合同总额分别为

16,318.4444 万元和 26,398.40 万元，分别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73.90%和 119.55%。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 2021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17,765.90 万元，净资产为 1,429.53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

营业收入及利润增幅较大，其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公司新能源 EPC 工程项目推进

较为顺利，由此导致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随着在手订单的履行、新项目开发

承揽，以及运用投入期到稳定经营期的过程，公司预期可持续经营能力将逐步

增强。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8 条的规定，公司因第 9.4 条规定情形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直至相应情形

消除。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 月 4 日 


